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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亿利达风机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青岛海洋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2021 年度实际盈利数与承

诺盈利数差异情况的公告 

 

 

  

浙江亿利达风机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2 年 4 月 1

日召开的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青岛海洋新材料科

技有限公司 2021 年度实际盈利数与承诺盈利数差异情况的议案》。根据《深

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及《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本次业绩

补偿的议案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现将具体情况公告如下： 

一、业绩补偿事项基本情况 

（一）业绩补偿事项综述 

宁波梅山保税港区永桓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梅山永

桓”）于 2018 向青岛海洋除亿利达科技以外的股东收购 10%股权，并基于

该股权转让交易，梅山永桓与刘连河、罗萌、刘培礼及青岛海洋签署了《业

绩补偿协议书》，达成了业绩补偿承诺安排。 

亿利达科技与梅山永桓于 2018年 4月 17日签订了《股权转让协议书》，

亿利达科技以 12,800万元的价格向梅山永桓转让所持有的青岛海洋 51%股

权。由于青岛海洋原主要股东刘连河于 2018 年 5 月 12 日不幸去世，且梅

山永桓剩余 90%股权转让款尚未支付，经梅山永桓提议，考虑到情势变更

导致该股权转让交易无法履行完毕的情况，亿利达科技与梅山永桓于 2018

年 11 月 22 日签署了《股权转让终止协议书》。 

上述股权转让终止交易同日，亿利达科技、梅山永桓与罗萌、刘培礼、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

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刘连河持有之青岛海洋股权的财产继承人刘燕依依及青岛海洋签署了《业

绩补偿协议书之补充协议》，约定亿利达科技享有亿利达科技和梅山永桓按

照股权转让终止后各自持有的青岛海洋股权比例(51%：10%)享有《业绩补

偿协议书》项下梅山永桓的全部权利，同时对业绩补偿承诺部分条款进行

了调整。 

（二）业绩承诺主要约定 

根据《业绩补偿协议书》及《业绩补偿协议书之补充协议》，主要约定

如下： 

1、业绩承诺 

青岛海洋经具有证券从业资格会计师事务所审计的 2019年、2020年、

2021 年(2019 年、2020 年和 2021 年以下合称“利润考核期”)青岛海洋净

利润（指合并报表归属母公司净利润与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之合并报表归

属母公司净利润的孰低值，下同）分别不低于 2,000 万元、2,600 万元、

3,400 万元(以下简称“目标净利润”)。 

2、补偿安排 

若 2019 年目标公司业绩未实现甲方承诺的 2019 年目标净利润，在目

标公司出具审计报告后的 1 个月内甲方以 1 元的价格转让其持有目标公司

部分股权给乙方，具体转让股权比例为：乙方持有的目标公司股权比例*

（2019 年目标净利润 2000 万元/2019 年目标公司经审计实际净利润-1）； 

若 2020 年目标公司业绩未实现甲方承诺的 2020 年目标净利润，在目

标公司出具审计报告后的 1 个月内甲方以 1 元的价格转让其持有目标公司

部分股权给乙方，具体转让股权比例为：乙方时持有的目标公司股权比例*

（2020 年目标净利润 2600 万元/2020 年目标公司经审计实际净利润-1）； 

若 2021 年目标公司业绩未实现甲方承诺的 2021 年目标净利润，在目

标公司出具审计报告后的 1 个月内甲方以 1 元的价格转让其持有目标公司

部分股权给乙方，具体转让股权比例为：乙方持有的目标公司股权比例*

（2021 年目标净利润 3400 万元/2021 年目标公司经审计实际净利润-1）。 

甲乙双方一致同意，甲方所做上述业绩承诺未实现时，以 1 元的价格



补偿给乙方其持有目标公司的股权三年合计不超过目标公司现有全部股本

的 10%股权比例（即 62.66 万元注册资本对应的股权，若目标公司有资本

公积转增股本或未分配利润转增股本的情形，则应包括前述股权对应的资

本公积或未分配利润所转增的股本部分）。本次收购同时甲方同意将其持有

目标公司现有全部股本的 10%股权（即 62.66 万元注册资本对应的股权）

质押给乙方，并配合办理质押登记手续。若工商未完成办理质押登记手续，

甲方需将其 10%的股权比例对应的与股权处置相关的委托表决权书面委托

给乙方，委托协议双方另行约定。 

甲方承诺，补偿应当在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目标公司利润承诺期各年度

审计报告后的 30 日内完成。若根据相关部门的要求，在补偿股权转让时需

要由乙方向甲方支付一定对价（以相关部门认可的最低对价为准），则股权

转让款名义上由乙方进行支付，最终在完成目标公司补偿股权转让之工商

变更登记后的 3 个工作日内应由甲方向乙方进行全额返还，由此产生的税

费及交易费用由甲方承担。 

二、前期业绩补偿执行情况 

2020 年 4 月 21 日，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青岛海洋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2019 年度实际盈利数与承诺盈利数差异情

况及相关承诺方对全资子公司进行业绩补偿的议案》，同意亿利达科技分别

以人民币 1 元的转让对价受让刘燕依依持有青岛海洋 7.99%的股权（对应

注册资本 500,651.00 元），罗萌 0.37%的股权（对应注册资本 23,228.00

元）。2020 年 9 月 16 日，青岛海洋完成股权变更等工商登记手续，登记完

成后亿利达科技共计持有青岛海洋 59.36%股权，青岛海洋 2019 年度业绩

对赌补偿事项完成。 

三、2021 年度实际盈利数与承诺盈利数差异情况及未实现业绩目标主

要原因 

天职国际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了青岛海洋 2021 年度的

财务报表，出具了天职业字[2022]10980 号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

核查了青岛海洋实际盈利数与承诺盈利数差异情况，出具了天职业字



[2022]13399 号专项审核报告，青岛海洋 2021 年实现税后净利润

2,285,865.89 元，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净利润为-464,050.18 元，未完成

2021 年度 3,400 万元净利润目标。青岛海洋 2021 年未实现业绩目标主要

系受原材料涨价等因素的影响。 

四、2021 年度不实施业绩补偿的说明 

根据《业绩补偿协议书》4.2.4 约定，对赌方所做上述业绩承诺未实

现时，以 1 元的价格补偿给受让方其持有目标公司的股权三年合计不超过

目标公司现有全部股本的 10%股权比例。由于 2019 年度青岛海洋业绩未达

标，对赌方分别向亿利达科技、梅山永桓支付了约 8.36%、1.64%（分别对

应青岛海洋 523,879、102,721 股股份）的青岛海洋股权，补偿的股权比例

已达到补偿协议约定的 10%上限。故，2021 年度青岛海洋虽未完成业绩承

诺，根据双方约定，对赌方无需对青岛海洋 2021 年度实际盈利数与承诺盈

利数差异情况做出补偿。 

五、备查文件 

1、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浙江亿利达风机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二二年四月一日 


